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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风险已成事实。

不久前，东北财经大学刘晓梅教授

和大连医科大学张莹副教授在他们

的研究文章中全面揭示了存在的问

题：医养服务界限不清，养老服务

套用医保基金；机构性质与提供服

务不符，监管权限归属不清；营利

性与非营利性医养机构治理模式不

清，责权利不明；医养协作模式缺

乏激励与补偿机制，导致医养结合

流于形式。据悉，他们的看法得到

了决策层的重视。

不 同 性 质 的 机 构 有 不 同 的 功

能，药店卖药，饭店卖饭，这是市

场规矩。若有一天药店不仅卖药，

还在卖米，而饭店不仅卖饭还在卖

药，人们就会打个问号，买药的钱

买了米？或吃饭的钱吃了药？自己

掏钱也罢，如果可以报销，就存在

问题了。

医 养 结 合 模 式 是 把 “ 双 刃

剑”，在解决有医无养或有养无医

问题的同时，也为医保基金支付风

险增加了更大概率，把本来处于防

不胜防境地的医保基金推到了更加

危险的地步。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研

究制定细则。作为承担医保基金管

理重大职责的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

更应积极面对出现的新情况，研究

新的防范风险对策。

一个不容争议的办法是，必须

分清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的界限。

只有分清才能做到精确支付，否则

难免被套取。

“医养结合”与“医养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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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的本义是老年群体的医

疗服务可及性问题，不管是失能半失能老

人还是能够自理的老人，不管是入住养老

机构的老人还是居家养老的老人，都能够

方便及时地获得自己所需的医疗服务，其

核心是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的连续性。

但是在现实操作中，更多表现为养老

机构举办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举办养老机

构，或者二者之间的某种联合。这固然是

医养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却不是医养

结合的本义。如果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医疗

服务对老年人的可及性问题，这种机构之

间的“结合”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

问题之一即是一些医疗机构借举办养

老机构之名，模糊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之

间的界限，套取医保资金。笔者所在课题

组下去调研，发现一些医疗机构举办的养

老床位“一床难求”，需求爆满，一些医

院利用能够获得医保定点的“优势”，划

出一个病区作为养老床位，普遍受到“欢

迎”。而之所以受到“欢迎”，一个原因

当然是医院可以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但

更主要的则是这些养老护理床位能够利用

医院的“医保”定点将一些养老服务的费

用、长期护理的费用纳入到医保报销范

围，利用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之间的“模

糊性”，使用医保资金为养老服务付费，

无形中带来医保资金的大量浪费。

实际上，这一问题并不新鲜，一些医

院的所谓“压床”即是这一问题的体现：

有些患者已经过了治疗期，但为了继续获

得医保的支付，仍然住在医院里。在医养

结合政策出来后，一些医疗机构打着医养

结合的幌子，实际上与之前的“压床”是

换汤不换药。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要真正实现“医

养结合”，一个前提是要做好“医养分

开”：“医养结合”结合的是服务，要求

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之间的连续性，老年

人在养老时能够便捷地获得所需的医疗服

务；“医养分开”分开的是支付，特别是

在第三方付费的情况下，对医疗服务和养

老服务的支付要区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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